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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政府起源于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在这一契约网络中 ,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

政治委托代理关系 ,其委托代理链条可以描述为公民 —立法者与政治家 —行政官僚。因为政治代理问

题的广泛存在 ,所以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协调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 ,这套制度

安排就是政府治理结构。然而 ,政府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代理问题 ,这就迫使人们对政府的规

模与范围作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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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are many similar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firm. We try to

review th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 which can be seen as a super2firm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corporate theory. Government is a result of rational selection of

mankind. In this procession , a series of tangible or intangible contracts were signed or an institutional

network was formed. In this institutional network , there is a political principal2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The principal2agent chain can be described as

people —lawmakers and politicians —administ rative bureaucrat s. In cont rast with t he economic

principal2agent relationship , political p rincipal2agent relationship is more complex. First , t he

p ractical p rincipal2agent chain may not be very clear . Second , t he government has plenty of

goals , which will conf ront wit h each other . Third , incentive for political agent s will not be much

enough because of the p henomenon of multitask or multi2principal agency. Fourt h , t here are

more adverse selections and moral hazards in political p rincipal2agent relationship t han in

economic p rincipal2agent relationship . Fif t h , political cont ract s are more incomplete t han

economic cont ract s , because t he uncertainty of politics is st ronger. Sixt h , t here is lit tle exit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p rinciples. Meanwhile , t here is lit tle effective competition mechanism



among political agent s. Therefore , political p rincipal2agent p roblems are more serious t han

economic p rincipal2agent p roblems. In order to solve political p rincipal2agent p roblems , people

need a complete set of instit utions to coordinate t 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 , lawmakers ,

politicians , and administ rative bureaucrat s. These instit utions , such as referendum , agent

selection , cont ract design , power balance , supervision , and ideological rest riction , can be named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t ructure. However , t he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t ruct ure can not

solve political p rincipal2agent p roblems completely. People will have to select a rational scale and

scope of t he government . Generally speaking , people hope to keep t he optimal scale of the

government . But t his optimal scale is bigger t han t he scale that lawmakers and politicians hope

for , and smaller t han t he scale t hat administ rative bureaucrat s hope for . In fact , t he scale of the

government in one count ry or dist rict is decided by p ublic choices. Namely , t he game equilibrium

of people , lawmakers , politicians , and administ rative bureaucrat s will decide t he scale of the

government . For t he optimal scope of t he government , it will be affected by t he t ransaction cost

within and among government s ,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Key words : governmental origin ; political p rincipal2agent relationship ;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t ruct ure ; governmental bounds

长期以来 ,有关政府性质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专利。兴起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公共

选择理论打破了政治学的“垄断”,带着“经济人”分析范式的利器 ,将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渗透到了政

治领域。然而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侧重于探讨公共决策与宪政规则 ,对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政

府的制度性质鲜有提及。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交易费用政治学 ,创造性地利用交易费用的方

法来研究政治问题 ,其中的很多发现弥补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缺陷。不过 ,起步较晚的交易费用政治

学对政府性质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展开。鉴于政府与企业有着非常相似的制度特点 ,本文尝试利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政府这个“超级企业”的经济性质 ①。

一、政府的起源

有关政府起源的研究与争论源远流长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类理论就是契约论与掠夺论。

契约论的典型代表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与罗尔斯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在政府产生以前的自然

状态中 ,人们之间有战争或许多生活的不便。于是 ,人们通过契约的签订 ,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部分

权利让渡给政府 ,由政府承担保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的义务。掠夺论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

主义者和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者 ,其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 ,它的作用是代表

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政府会利用公共权力来界定一套有利于

统治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产权体系 ,而无视其对立集团及其整个社会的福利。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

订契约的得利 ,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背后的最大化行为 ;掠夺论则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

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因此 ,诺斯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理论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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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斯在 1960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也曾明确提出 ,政府实际上是一家超级企业。当然 ,我们也注意到 ,政府与企

业在某些方面 (如追求的目标)可能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提醒我们在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府的性质时 ,需

保持一定的谨慎。



两者[ 1 ]22 。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 ,就出现契约性质的政府 ;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

的分配不平等 ,产生的就是掠夺性质的政府。

假设在人类社会产生政府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 ,这一自然状态到底是像霍布斯所说的“狼对

狼”的战争状态 ,还是卢梭所说的“黄金时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 ,每个人都追

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不过在智力与暴力潜能的分配上可能并不一样。一开始 ,人们之间相互独立 ,

当人们认识到可以从相互作用中获利时 ,就会进行合作或者是攫取他人资产。人们最终认识到合作

关系的总产出要高于攫取关系 ,为保证协议各方之间进行有效合作 ,就需要有一种自我实施或第三方

实施机制。但自我实施只适用于某些协议 ,第三方实施可以更好 ,因为“第三方能向委托人提供一组

激励措施 ,使其从中获得的净收益超出他们在自我实施条件下所能获得的净收益”[2 ]49 。于是 ,在理性

的指导下 ,人们建立了诸多的第三方实施机制 ,比如氏族首领、原始宗教、犯罪组织等 ,它们往往通过

暴力或者长期关系来对协议各方施加影响。但是由于没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单一的终极第三方 ,社会

运作的交易费用依然很高。此时 ,在使用暴力方面拥有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政府的产生 ,就符合了

多方面利益的需要。于是 ,人们自愿或被迫地让渡了部分原本属于个体的权力。作为节约交易费用

的终极第三方组织 ,政府负有保护民众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舒适生活和自由保障的义务 ,民众则以

交纳一定的税收作交换。此时 ,国家就成了各类契约的联合体或者是制度的网络。在这一联合体中 ,

政府为获取收入 ,以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作为交换。由于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存在着规

模经济 ,所以政府的产生使得社会的总收入要高于无政府状态下每一个社会个体可能拥有的收入之

和。因此 ,“当人们需要在国家 (可能具有掠夺性)与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时 ,均选择了前者”[1 ]24 。

也就是说 ,我们认为政府的起源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 ,它是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或

者是制度网络的形成过程。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契约或制度网络 ,它不应该被看做是在完全自由、共

同参与的基础上签订的。因为存在集体行动的困难 ,指望通过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形式来形

成社会契约是不现实的。而且 ,它也不应该被看做是在完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当权力的

分配不均等时 ,我们就不能期望通过自愿性的社会契约达成最优结果[3 ] 。因为个体或组织的暴力

潜能不同 ,会在契约谈判中居于完全不同的地位 ,从而一些拥有更大暴力潜能的“流寇”就会主动地

成为“坐寇”,而不是被动地由社会成员根据契约推行出来作为国家的代理人。

张五常曾认为 ,政府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 ,即使民主政府并不存在 ,只要它对社会的价值超

过建立并运作民主政府的交易费用 ,那么它就将从科斯谈判中产生[4 ] 。实际上 ,这一逻辑暗含着政

治科斯定理的存在 ,即政治领域中的理性参与人会进行政治谈判直到所有互利交易都穷尽为止[5 ] 。

这意味着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 ,一旦存在互惠的机会 ,人们就会进行自愿谈判。即使交易费用为正 ,

只要交易费用没有超过双方通过交易后可能取得的净收益 ,人的理性依然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

的提高。然而 ,政治科斯定理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同质性和主体间的自愿交易假定一直广受

批评。因自愿参与问题、政治承诺能力的缺乏、政治失败者的阻挠、再分配冲突以及历史偶然性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政治科斯定理经常会出现失败的情形[6 ] 。所以 ,张五常的结论是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 ,一个民主法治政府的产生并非那么容易。诺斯曾提出国家理论的两难困境 ,即第三方

实施表示国家发展为一个强制性力量 ,“如果国家有强制力 ,使国家运作的人会为了他们自己的利

益来利用这一权力 ,而这又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7 ]81 。这一困境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经

困扰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巴泽尔认为这一困境其实有解 ,因为人们只有在建立相应机制 ,并

能有效制约暴力实施者时 ,才会授权给政府 ,从而出现法治国[2 ]36 。然而 ,巴泽尔先验地假定人们

有能力控制统治者 ,并认为国家从本质上说应当是民主法治的 ,而且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是民主法

治的 ,专制独裁只是少数 ,这一观点显然难以得到历史的证实。直到当今世界 ,依然有许多非民主

国家的公民没有能力捆住政府的掠夺之手。因此 ,只有公民有权力平等参与政治博弈 ,并有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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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中占优时 ,民主法治政府才可能产生。

坚持政府起源的制度主义解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卢梭所指出的 ,这些主题的

研究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 ,这些推理与其说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 ,不如说是适于阐明

事物的性质[8 ]71 。同样 ,我们对政府起源的制度主义解释主要也是为了阐明政府的经济性质。正

是因为政府起源于一系列特殊的契约或制度网络 ,所以就产生了政治委托代理关系 ;正是因为政治

代理问题的大量存在 ,所以就需要构建适当的政府治理结构来保障委托人的权益 ;正是因为政府以

其节约交易费用的优势获得了委托人的认可 ,所以就需要控制政府的规模与范围来确保节约的交

易费用不高于政府的行政成本。

二、政治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起源的过程也就是公民与政府间政治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过程。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

中 ,公民是委托人 ,代表政府的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等是代理人。更进一步 ,在政府内部 ,则

是由立法者与政治家充当委托人 ,行政官僚作为代理人。由此就形成了公民 —立法者与政治家 —

行政官僚这样一个委托代理链条。与一般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特征相似 ,政治委托人与其代理人

之间的关系不是外生的 ,而是由委托人选择的 ,其目的是使委托人预期的效用最大化。然而 ,由于

人的自利性、有限理性 ,未来的不确定 ,信息不对称以及契约的不完备等多种因素存在 ,政府以权谋

私、寻租设租、政治机会主义等代理问题广泛存在 ,使得政治代理人的目标追求常常偏离委托人的

预期。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 9 ] 。因此 ,如果

代理关系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 ,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动 ,从

而导致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以及剩余损失等三种代理成本的产生[10 ] 。

与经济契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相比 ,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

第一 ,政治代理关系中对于谁是谁的代理人往往是模糊的 ,现实中的权力链并不非常清楚[11 ]52 。

在简化的理论模型中 ,相对于立法者与政治家 ,公民 (或选民)是委托人 ;相对于行政官僚 ,立法者与政

治家则是委托人。但政治家、立法者以及行政官僚作为国家公民 ,又都是最终委托人之一。如果在民

主国家 ,作为政府的各种代理机关之间有着复杂的权力制衡关系 ,其权力链并不非常清楚 ;如果是在

专制国家 ,虽然其权力链可能会有所简化 ,但是专制者将会取代广大选民成为事实上的最终委托人 ,

这些运用公共权力并为国家警力所支持的代理人 ,却总是叫他们的委托人应该如何如何[12 ] 。

第二 ,政府的效用函数比企业更为复杂 ,其目标的多元性使得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成了

目标利益间的相互博弈。与一般企业追求单纯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同 ,政府既要使自身的垄断租金

最大化 ,又要在这一目的下努力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1 ]24 。因此 ,在政府的效用函数中 ,

其目标是多元的 ,既有立法者与政治家追求的选票最大化 ,又有行政官僚追求的预算最大化。同时 ,

公民又按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对政府提出许多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目标。如此多维度的目标体

系很难激励兼容 ,政府舍弃公共利益而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目标利益

的相互博弈过程中 ,出现了多种稳定均衡 ,即掠夺型政府、合谋型政府和民主型政府[9 ,13 - 14 ] 。

第三 ,政府治理中多重任务代理与多委托人代理现象的存在 ,使得对政治代理人的激励不足或

是效能低下。政治代理人往往要履行多重代理业务 ,而代理人完成这些任务的次序可能与委托人

期望的次序并不一致。因此 ,委托人就必须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来协调代理人的选择。但是 ,许多

政府代理业务的结果实际上很难被准确地观测到。为了避免将投入过度转移到更易观测到的代理

业务上 ,所设计的激励机制就必定是低强度的[ 15 ] 。同时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 ,它面对的是数量众多

的委托人。因为部分委托人会免费搭乘其他委托人所提供的激励便车 ,以及委托人之间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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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存在 ,大致来说 ,“n 个委托人的纳什均衡激励机制的激励强度就只有由一个真正统一委托

人所提供的次优激励机制激励强度的 1/ n”[11 ]100 。

第四 ,政治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 ,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更为常见。跟企业相

比 ,政府的内部运行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信息更不透明 ,政府享有绝对的信息优势 ,并且常常还以保

密为由刻意隐瞒真实信息。正是因为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与经常是有意的筛选 ,使得公民对政治代理

人的真实信息难以观测 ,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大量发生。简单地说 ,逆向选择是指委托人可能

不知道雇用哪个代理人是最优选择 ,不知道如何规定契约条款或职权范围。当一个代理人被雇用后 ,

他改变了行为因而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道德风险就产生了。对于逆向选择 ,普通公民无力消解。而

对于政府大量的寻租腐败与机会主义行为 ,又难以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进行规范。

第五 ,政治的不确定性更强 ,政治契约比经济契约更不完备。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的属性与状态

的不稳定性或不可知性 ,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资源和技术等外

部环境的刚性约束。因为要在信息更不对称、“理性的无知”广泛存在、利益集团的争斗日益激烈的

条件下对社会价值作出权威性分配 ,政治市场的竞争就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纷繁复杂、无法准

确预测的政治市场中 ,委托人很难对代理人未来的一切行动作出详细的计划 ,签订事前契约需要巨

大的交易成本迫使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广泛的授权。因此 ,政治契约的不完备就具有必然性 ,并给

政治代理人的滥用职权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契约在抵制代理人对委托人自由与权

利的侵犯方面就只能是一个“虚弱的堡垒”[16 ]410 。

第六 ,政治委托人缺乏退出机制 ,而代理人之间又缺乏有效竞争。在公司治理中 ,投资者“以脚

投票”的退出机制 ,对管理人员施加了强有力的约束。然而 ,在政府治理中 ,公民在某一国家有着很

大的专用性投资 ,如已掌握的该国语言、行为规则、宗教与文化 ,已投入到其家庭、朋友和业务关系

中的成本。公民在一个国家的这类专用性投资比员工在一个企业内的专用性投资更多 ,从而使得

公民很容易被自己的祖国锁定。这意味着政治委托人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 ,而这又诱发了政府的

机会主义[17 ] 536 。另外 ,虽然总是存在着可以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 (其他国家或可能成为

统治者的个人) ,但是相对于公司治理中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给企业管理者带来的有效约束 ,政治市

场中的代理权争夺很不充分 (在非民主国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 。竞争的缺乏不仅使得对代理人的

约束大大减弱 ,而且很难形成绩效比较基础上的激励机制。

三、政府治理结构

面对政府治理中严重的代理问题 ,契约的事后支持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协调政治委托人

与代理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就可以被称做是政府治理结构。高效率的政府

治理结构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几百年来 ,人类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解决政治代理问

题 ,到如今依然还没有完美无缺的方案来协调政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正在朝向更好

的政府治理结构迈进 ,但进展缓慢且任务艰巨。综合各国的政治实践 ,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主要的政

府治理结构 :

第一 ,全民公决。一般来说 ,求诸于全民公决的内容大多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国计民生的重

大问题 ,比如 :大选公决 ,包括直接选举总统、议员和对是否提前进行总统或议会大选进行全民公

决 ;宪法和改革公决 ,即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通过新宪法 ,是否赞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

改革措施等 ;国际问题公决 ,包括就是否参加国际组织、签订国际条约、加入国际行动等进行公民投

票。根据创议者的不同 ,全民公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由政治家提出创议 ,另一种则是由普通

公民提出创议。前者的全民公决程序是自上而下的 ,后者的程序则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作个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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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 ,全民公决相当于公司治理中的股东大会 ,它使委托人有权直接决定政府治理中的重大事

项 ,并可以推翻由董事会 (立法者与政治家) 提出的政治方案。因为“国籍是一种产权”[ 17 ]537 ,全民

公决的形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公民的这一产权所有者身份。

第二 ,筛选代理人。在现代国家 ,公民不太可能对国家事务进行完全的直接管理 ,必定要甄别、

遴选合意的政治代理人来从事各项公务活动。沿着政治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 ,委托人筛选代理人

实际上也是由一系列的过程组成的。在总统制国家 ,一般是先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立法机

关与国家总统 ,然后由总统任命并由立法机关批准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在议会制国家 ,则一般是先

由选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 ,然后由立法机关产生政府首脑 ,而后由政府首脑任命内阁成员。国家元

首或者世袭 (君主制国家) ,或者也由立法机关产生 (共和制国家) 。在政治代理人的层层筛选过程

中 ,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机制设计是颇为重要的。一般来说 ,民主国家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

政党来进行的。此时 ,政党就像政治市场中的“政治企业”[ 18 ] ,竭力地向政治委托人推荐其生产的

产品 (候选人与竞选纲领) 。而委托人也可以通过候选人的政党身份 ,观测到其政策取向的信息 ,从

而降低了政治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第三 ,契约设计。当委托人选出代理人之后 ,代理人就拥有了运用公共权威的“政治产权”[12 ] 。

为确保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愿望 ,并促使代理人的竞选承诺能得到有效兑现 ,委托人就需要

设计一套合理的政治契约来激励并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在世界各国 ,这一套契约主要都体现在宪

法与行政法当中。对于立法者与政治家 ,一方面给予他们一个相对固定的任期 ①,授予其在国家立

法与内政外交上的广泛权利。如果政绩显著 ,他们将有机会获得连任或获取更高的声望与地位。

另一方面又严格规定他们必须肩负的公共责任与义务 ,以及如果违规运用职权所应承担的政治甚

至法律后果。对于行政官僚 ,各国基本上都遵循公务员的职业化发展方向 ,通过完善官僚制与行政

程序来对其进行约束。政治家为了保护他们的政治产权 ,一般都是通过写入法律的详尽要求来限

制官僚的自主权。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改革浪潮 ,许多国家已在行政体系中引入了竞

争机制与结果导向 ,以试图激活僵化的官僚制度。休斯甚至主张 ,为减少公共部门的代理问题 ,可

以构建新的契约形式 (如合同) ,把公共部门的代理关系转变为私营部门的代理关系[19 ]15 。

第四 ,权力制衡。在政治契约中 ,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能有效地降低选民在“四处游荡”时 ,政治

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由孟德斯鸠提出 ,并在美国宪法中得到尊崇的三权分立体制就是一个著名

的例子。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之间互不统属、彼此牵制、相互制约 ,使得政治代理人没有超越一切的

权力而不能为所欲为。同时 ,某些国家还通过设立两院制议会的方法来进一步分解立法者的权力 ,以

抑制其同时作为公民代理人与行政官僚委托人身份而可能带来的代理问题。除了横向上的分权以

外 ,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纵向政府之间的联邦制分权。这就是通过宪法安排 ,在政府中建立若干有着高

度自治权的层次 (如州政府或加盟共和国) 。其好处主要在于 :从过于强调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

理关系 ,转到强调横向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时空因素、人际因素、信息搜索及传递的通道便利和

成本降低等因素 ,横向要比纵向的委托代理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成本优势[20 ] 。当然 ,有些国家 (如中

国)虽然没有实行政治上的联邦制 ,但是其经济联邦主义已给政治委托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第五 ,监督控制。在政府治理中 ,之所以会产生道德风险 ,是因为政治代理人在契约签订以后

改变了先前承诺的行为。当公民授予立法者与政治家或立法者与政治家授予行政官僚较大的自由

裁量权时 ,道德风险就更容易发生。虽然对代理人的监督控制必然会给委托人带来成本 ,但如果由

此而带来的收益高于成本 ,就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关于如何监控的问题 ,马寇宾斯与施瓦茨研

究了两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警察巡逻与火警[21 ] 。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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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 ,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此 ,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

样的监督。而所谓的火警机制是指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 ,他们就

会向立法者或政治家大声呼吁。此时 ,立法者与政治家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关于官僚行为的信息。

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引起的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机制。一旦行政官僚认识到这种

火警机制的存在 ,他们就会考虑和执行政治委托人的意志。因为公开透明的政府信息方便了委托

人的监督 ,因此 ,为了实现有效的监控 ,民主国家大都要求实行政务公开。而在专制国家 ,政府对信

息的控制却格外严格。可以说 ,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与控制程度基本上是与民主程度成反比的。

第六 ,意识形态约束。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 ,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

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1 ]53[ 22 ] 。作为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意识形

态会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的个人偏好、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对于政府治理而言 ,意识形态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 ,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代理人的效用函数构成 ,使得他们在作

出有利于政治委托人的决策时 ,在内心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 ,反之则产生一种强烈的负疚感。这也

正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政治代理人进行利他主义与自我约束教育的关键原因。在许多非民主

国家 ,因为其他政府治理结构基本失灵 ,所以长期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了避免整个政治体制陷

于崩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四、政府的边界

因为公共权力能够为政府带来无尽的效用 ,所以政治代理人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各种机会主义

的诱惑。克服意志薄弱的最好办法就是对自身的行为边界进行强制约束。也就是说 ,要对政府的

规模、范围及其边界作出合理的选择。所谓政府规模 ,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的职能、权力、

机构、人员以及财政支出的数量大小。政府职能是政府依法对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公共事务进

行管理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 ,可以通过政府所承担的公务数量来衡量。政府权力是政府依靠国家

强制力量而具有的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 ,它体现的主要是政府的能力大小。政府的机构规模是指

政府为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而设置的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与数量。政府的人员规模则可以

由政府公务员总数、政府公务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政府公务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例等指标来

衡量。财政支出是衡量政府规模的最常用指标 ,包括政府总支出、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政府行

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等。

图 1 　政府规模的最优边界

政府规模的理论边界可以用图 1 得到简要的说明。图 1 的横轴代表政府规模 ,纵轴代表成本

或收益。假定政府的行政成本 Cg 随着政府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且满足边际成本递增规律 , 即

5 Cg / 5 G > 0 ,52 Cg / 5 G2 > 0 ;政府收益是社会总产出的线性函数 (如征收比例税) 。因为管得太少与

管得太多的政府都是坏政府 ,所以政府规模的适度增长将有利于社会总产出的提高 ,从而提高政府

自身收益 Rg 。但到了某一边界 ( G0 ) 以

后 ,政府规模的进一步扩展会妨碍社会

生产 ,所以政府的收益将随着政府规模

的增加而减少。可以假定 ,在 G0 之前 ,

5 R g / 5 G > 0 ;在 G0 之后 , 5 R g / 5 G < 0 ,且

52 R g / 5 G2 < 0。因此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

的角度看 ,政府的规模应该保持在 G0 的

位置。但对于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政

府而言 ,其最优规模是 G1 ,因为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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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上 ,政府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这说明了政府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与企业在经济市

场上的垄断一样 ,其产品的供给水平很可能会小于社会的最优需求。不过 ,政府内部也有一系列委

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当立法者与政治家不能很好地控制其代理人时 ,行政官僚们就会有一种本能

的冲动 ,推动政府规模走向 G2 的位置。此时 ,所有的剩余租金全部被耗损 ,而官僚们的自身效用

则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所以 ,社会公众希望达到的政府最优规模 G0 ,往往是在政府中的统治集团

与官僚们所偏好的规模之间。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规模到底会有多大 ,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共

选择的问题 ,取决于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在政治市场上的博弈结果。

接下来看政府范围 ,它主要是指一个政府发挥作用的地域范围。一般来说 ,政府范围的扩大

(或缩小)会伴随着政府规模的增加 (或减小) 。但反过来并不成立 ,即政府规模的增加 (或减小) 并

不必然出现政府范围的扩大 (或缩小)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独立社会 ,政府的范围与国家的邻土范

围是重合的。但是 ,自古以来 ,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不曾停止过 ,因而政府的力量就会出现相互

渗透 ,并在多种场域进行利益博弈。也就是说 ,政府的范围与国家领土的范围有可能不一致。一般

来说 ,政府拓展其范围可以采取相互间并不排斥的两种形式 :一是政府在其国家内部更频繁地使用

第三方实施机制 ;二是更频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相互作用[2 ]281 。当然 ,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 ,既

可能是和平的 (如通过自由贸易、国际条约、自愿的合并) ,也可能是暴力的 (如武力征服) 。显然 ,如

果政府范围过小 ,就无法达到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最优规模。所以 ,为了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 ,理性

的政府就会在扩大范围所能带来的收益与将会增加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扩大政府范围可能带来

的收益主要包括 :大国政府在对抗或征服小国政府时相对容易、更多的外部交易得到内部化后可以

节约交易费用、消除原政府边界以外的外部效应可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大国政府在国际上的

地位往往更高、扩大政府范围可以取得战利品 (包括心理愉悦)等。然而 ,扩大政府范围也会带来不

容忽视的成本 ,比如 :目标政府和公民的抵抗、本国政府行政成本的提高、消耗大量国内资源降低了

国民的福利等。当扩大政府范围的收益大于成本 ,政府就会有扩大其范围的冲动。同样 ,如果缩小

政府范围的收益大于成本 ,政府也会有缩小其范围的冲动 ,比如多民族国家因为内部政治协调成本

太高而可能分裂为多个单民族国家。

图 2 　政府范围的最优边界

诺斯经过对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开创性研究 ,曾提醒人们政治市场比经济市场更多地被交易费

用所困扰 ,因此它的运转更没有效率[23 ] 。就政府范围的边界而言 ,如果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讲 ,政府

之间的交往可以被视为某种市场型交易 ,因而存在政府间的交易费用。政府之间的合并将会降低

政府间的交易费用。但是 ,这种合并又会增加政府内的交易费用。图 2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政府

的范围作了规范说明。假定政府内增加的交易费用 ITC 会随着政府范围的增加而增加 ,而政府间

节约的交易费用 B TC 则会随着政府范围的增加而减少。因此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讲 ,政府范围的

最优边界就在于这两者相等的地方 ,

即 F0 的位置。此时 ,社会的总交易

费用 STC 达到最小。需要注意的

是 ,政府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而

且因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存在 ,

还可以节约生产公共产品的成本。

所以 ,政府内与政府间这两种交易费

用的权衡加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的考虑将决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是否进行联合 ,进而决定政府的范

围大小[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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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政府的起源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 ,它是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或者是制度网络的形

成过程。在这一契约网络中 ,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政治委托代理关系 ,其委托代理链条可以描述

为公民 —立法者与政治家 —行政官僚。相对于经济契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更

为复杂 ,政治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因此 ,政治契约的事后支持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协调政治委

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就可以被称做是政府治理结构 ,如 :全民公

决、筛选代理人、契约设计、权力制衡、监督控制与意识形态约束等。然而 ,政府治理结构并不能完

全解决政治代理问题 ,这就迫使人们对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作出合理的选择。一般来说 ,社会公众希

望达到的政府最优规模 ,要大于政府中统治集团的最优选择 ,而小于行政官僚们所偏好的规模。某

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规模最终到底会有多大 ,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问题 ,取决于公民、立法者

与政治家、行政官僚在政治市场上的博弈结果。对于政府范围而言 ,其最优边界主要取决于政府内

与政府间交易费用的权衡 ,再加上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考虑。

本文的主要结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 (1)政府的起源对人类社会是一个明

显的帕累托改进过程。既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可以节约社会的交易费用 ,并为公民提供有效的

公共服务 ,那么构建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2) 在政府治理中 ,有一系列委

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为了使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更清楚明了 ,并使政治代理人的目标尽量与委托人

的利益保持一致 ,就应该理清政府治理中的权力关系链条 ,大力促进政务信息的公开 ,合理设置政

府的绩效目标 ,并引入政治代理人之间的适度竞争。(3)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政府都可能承担三种

不同的角色 ,即无为之手、掠夺之手与扶助之手。要让政府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 ,委托人就得设计

各种制度安排来捆住政府的掠夺之手。因此 ,加强宪政民主制度建设、完善政府治理结构是保障公

民权益不受政府肆意侵犯的必然选择。(4)政府的规模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对于公民来说 ,既要

防止政府中的统治集团在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过程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又要防止行政官僚在

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中使政府的规模过度膨胀。(5)政府的范围也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 ,它要

受政府内外的交易费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 ,政府的范围既不是越大越

好 ,也不是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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